


教務課程選課時間

研究所113年班（新生）
• 113.08.28-113.09.13

91期2隊（新生）
• 113.09.04-113.09.13

93期1隊（新生）
• 113.09.04-113.09.13

在校生各班期（第二階段）

• 113.09.02-113.09.13



教務法規

• 警大網站：www.cpu.edu.tw

• 相關法規：

教務處相關法規

（1）中央警察大學排課及選課作業注意事項

（2）學分抵免（洽各系辦理，詳見抵免辦法）

• 教育計畫：
• 所有修課規定與畢業資格皆依各系所之教育計畫辦理，
請務必下載留存並詳讀

• 教務處下載專區學生專區教育計畫

• 分眾導覽學生常用資訊教育計畫



二階段選課說明
• 第一階段（初選）：第17週

• 全校選課，課程時間及師資皆排定，可讓同學選擇，避免衝堂。
同學應注意學分上下限。

• 第二階段（加退選）：開學第1-3週

1. 重修、補修於此階段辦理。

2. 跨選、抵免事宜，於此階段辦理。

3. 第一階段課程有刪除者，加選至學分超過下限。

• 選課確認：開學第4週

1. 線上確認選課結果，自行留存選課確認單。若未進行確認，
概以教務系統資料為主。

2. 學期結算成績時常遇案例：選課未到（曠課記過）、重讀、
未選到課（選甲至乙）



碩士班補修規定（特別注意）

全時進修生

•未曾接受中央警察大學養成教育之一般生，均應
接受「幹部先修教育」，一年級應優先修習幹部
先修教育課程。

•未曾接受中央警察大學養成教育之在職生，均應
接受「幹部教育」，幹部教育課程於修業年限內
修畢即可。

•「幹部先修教育」及「幹部教育」之內容，由各
研究所依教育計畫實施；並皆不予抵免。



碩士班補修規定（特別注意）

部分時間在職進修生

•未曾接受中央警察大學養成教育之部分時間在職
進修生，應補修本校招生簡章規定之必修科目及
各研究所教育計畫所訂之課程。

•實際修課之科目需與教育計畫所訂之科目名稱完
全相符。例如：規定應修「警察學」，不得以
「警察學專題研究」替代。

•自108學年度入學者起，補修「警察法規」，應
含「警察法規1」及「警察法規2」，共計4 學分。



教務資訊系統操作
• 本校首頁→分眾導覽→學生
→單一整合登入（視情況選用校內或校外VPN）
→個人帳號及密碼→教務資訊系統
http://eaws.cpu.edu.tw/default_single.aspx

• 說明：
1. 登入方式：帳號為學號，預設密碼為身份證字號，與校務

整合平台同步，並為維護資訊安全，請務必登入修改新密

碼。

2. 研究生學號請至[教務處-最新消息]查詢

3. 修改密碼或忘記密碼請至[單一整合平台（限校內）]辦理。

4. 帳密或使用［校外連結（VPN）]有任何疑問，請洽本校電

算中心，電話：03-3282321#4296

5. 教務系統登入操作有任何疑問，請洽本校教務處課務組，

電話：03-3282321#4185







帳號：學號
密碼：預設為身分證字號
為維資安，請務必登入修改密碼。

帳號：學號
密碼：預設為身分證字號
為維資安，請務必登入修改密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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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選課本系選課



通識課程期隊、跨隊選課通識課程期隊、跨隊選課



系所課程跨選（年級、系別）系所課程跨選（年級、系別）



選課結果列印選課結果列印

注意
• 若有跨系組選課，應列印出跨系選課清單，經授
課老師簽名、導師及系所審核同意後，於選課作
業結束前送教務處課務組辦理。

• 未依程序辦理者，所選課程，將逕予退選。



選課確認
（開學第4週辦理）



開課人數

• 博士班：2人

• 碩士班：4人（當年入學人數未滿8人者，以人數除以2之
整數部分為開課人數）

• 學士班：
1. 各系（組）人數1/2，班級人數超過30人者，滿15人即開課。

2. 選修人數上限30人（但各系超過30人者，以各系人數為上限）

3. 通識中心跨系選修：滿15人才開課，語文選修至少8人，上限
30人。

4. 英語會話及通識英語聽講訓練以20人為限，但各系超過20人
者，以各系人數為上限。



抵免學分申請

• 申請規定：
1. 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研究生抵免學分須知

2. 各系所規定

• 申請時機：
於每學期初向各系辦公室提出申請，一次辦理完畢。

• 申請限制：
辦理學分抵免後之學分數不得低於該學期必修之學
分數。

• 抵免學分申請表（教務處網頁→下載專區→學生專
區→法規表單）



教務課程承辦人

班期 承辦人 聯繫電話

博士班、碩士班 羅予婷區隊長 4185

902、912、931 王靜宜編 審 4183

901、911、921 艾沛緹助 教 4187



體技課程選課說明

•研究生一般生、4年制及2年制學生：依各
項體技課程表修課

•研究所警職全時生及半時生：於113年9月
1日前，至學務處教練組選擇各項體技修
課時間。

•各項體技學期修課內容請參考「中央警察
大學學生暨研究生體技教學實施規範」



體技課程承辦人

課程 承辦人 聯繫電話

柔道
蔣韻婷組員
陳盈龍教官

4198
4888

摔角
蔣韻婷組員
張閔智教官

4198
4756

綜合逮捕術 黃智瑋區隊長 4197
射擊 陳祈昇訓導 4149


